
安徽省社会组织总会会费管理办法及标准

安徽省社会组织总会是全省社会组织的大家庭。为保障

总会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保证各项活动持续正常开展，更

加广泛深入地为广大会员提供服务，进一步推进本会的规范

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根据本会章程和民政部、财政部《关

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民发

〔2014〕166 号）精神，现结合总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会费交纳的原则：社会组织的资产均为社会的公共

财产。鉴于社会组织活动资金参差不齐的现状，对活动资金

来源确有困难的社会组织，采取低“门槛”入会，据情减免；

对活动资金充足的社会组织，鼓励资助支持，以弥补本会组

织社会组织开展规模性活动和为广大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

务经费不足的问题。

二、会费交纳的范围：总会全体会员单位。

三、会费交纳的标准：1.会员单位每年 2000 元；2.理事

单位、监事单位每年 4000 元；3.常务理事单位每年 6000 元；

4.副会长单位每年 8000 元。

四、会费交纳的要求：1.各会员单位应在每年的第一季

度交纳会费；2.交纳会费确有困难的会员单位，每年应以书

面形式提出申请，经总会负责人批准，报秘书处备案后，可

适当减免；3.对于连续两年无故不交纳会费的会员单位，依

据总会章程相关规定，属于自动退会，并在本会会刊、网站

上公告。



五、会费支出的范围：1.会议费用支出；2.印发会刊、

文件、资料等费用支出；3.秘书处办公用品等费用支出；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费用支出；5.奖励先进社会组织及其

负责人、专职工作人员等费用支出；6.开展社会组织相关理

论研究等费用支出；7.为会员提供媒体宣传、信息化服务等

费用支出；8.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和会员联谊活动等费用支出；

9.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费用支出；10.符合总会宗旨和业务

范围规定的其它费用支出。

六、会费支出的审批权限：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

格财务审批程序和权限。各项费用支出需由经办人、证明人

签字方可申报。总会专职人员工资、社会保障费、福利费和

5000 元（不含）以下的费用开支，由秘书长审批；5000 元

以上的开支项目和费用，经秘书长审核后，由会长和法定代

表人审批。

七、会费收支的监督检查：监事会每年组织一次会费收

支情况检查；每年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一次会费收支

情况。同时，自觉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和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的监督检查。

八、会费交纳和支出的特别规定：本着取之于会员，用

之于会员的原则，为上年度按时交纳会费的会员单位，免费

赠送一份《安徽社会组织》（邮印费 100元/年）。并为上年

度按时交纳会费的理事、监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免费

征订一份《中国社会组织》（征订费 300元/年）。对交纳会

费积极和支持、捐助本会组织开展重大公益性、联谊性活动



的单位，在提供宣传、咨询等服务和评先表彰活动中，同等

条件下享受优先待遇。

九、本办法经安徽省社会组织总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生效。

十、本办法解释权属安徽省社会组织总会。


